
濮阳市人民政府

关于新型工业用地管理的实施意见（试行）

（征求意见稿）

各县（区）人民政府，开发区、工业园区、示范区管委会，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为促进新型产业发展，进一步深化土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探索产业与城市融合发展新路径，推动城市和产业双转型，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强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发展的实施意见》（豫政〔2018〕8号）和《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意见〉的通知》（豫办〔2019〕21号）等文件精神，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明确适用对象与范围

本意见所称的新型工业用地是指为适应传统工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升级需要而提出的城市用地分类，在《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中属一类工业用地（Ml），其范围定义为融合研发、创意、设计、中试、无污染生产等创新型工业功能以及相关配套服务的用地。

新型工业用地主体必须是高新技术企业，主要是从第二产业中分离出用于新一代信息技术（5G、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数字创意等新兴产业的研发、设计、实验室、总部、结算中心、检验检测中心等，具体按产业分类指导目录实施分类。

二、完善出让管理工作机制

成立市新型工业用地出让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市领导小组），常务副市长任组长，分管工业、自然资源和规划的副市长任副组长，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科技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商务局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统筹协调新型工业用地出让管理各项工作。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日常工作推进，研究制订年度工作计划和相关政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根据领导小组办公室年度建设（投资）计划，将新型工业用地纳入年度土地供应计划。

三、加强规划引导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依据我市总体规划，开展适用范围内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修编和完善工作，结合我市产业功能分区和布局结构，引导新型产业空间结构合理分布，科学制定新型产业项目用地技术经济指标，提高新型工业用地在我市产业用地中的比重，提高新型工业用地集约利用水平。

新型工业用地布局应遵循以下原则：

1．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等相关规划要求。

2．应布局于交通便捷、配套完善的重点发展区域。

3．市、县中心城区核心区内不布局新型工业用地。

4．属国有工业用地通过“退城入园”改造转为新型工业用地的，还应符合“退城入园”等相关要求。

在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中，根据新型产业投资项目的自身需求，在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和片区城市设计的前提下，确定用地的相关规划指标，并在项目设计方案审查时予以明确。其中新型产业用地容积率原则上大于1.6、小于3.0，建筑密度大于30%、小于40%，绿地率大于20%、小于30%，停车位数量应按照＞100辆/万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配建标准配置，并根据相关要求编制相应地块地下空间控规。
四、建立新型产业入驻评估制度
（一）实施项目用地准入管理
按照《濮阳市新型产业分类指导目录》，明确适用范围内主导产业及入驻条件，相关条件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企业科技研发实力情况。
2．项目投资情况，包括产业类型、投资强度、单位用地产值、单位用地达产税收等。
3．环境安全情况，包括万元增加值综合能耗、环境保护、安全生产要求等。
4．建筑形态符合该区域的城市设计。
5. 按照《濮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濮阳市工程建设项目区域评估实施方案的通知》（濮政办〔2019〕19号）要求，完成工程建设项目区域评估工作。
6．适用范围内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建立资格评估审核制度

由县（区）政府、管委会提出申请，由市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成员单位对新型产业投资项目准入进行评审，对符合准入条件的用地企业出具审查意见，并报市领导小组，作为审核新型工业用地出让的依据。
五、规范用地管理
1．提高审批效能。按照《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意见〉的通知》（豫办﹝2019﹞21号）精神，将市城区范围内工业项目用地（含工业M、仓储用地W、新型工业用地MIA）规划和土地出让权能授予区政府、管委会，加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授权专用章，委托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直属分局办理。工业用地预申请，由区政府、管委会受理。工业用地项目出让费用核算由区政府、管委会上报市财政部门，其他部门不再审核。
2．规范用地程序。新型产业项目前期立项、用地预审、安评、环评同时授权区政府、管委会办理，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等相关部门做好相关指导工作。

3．新型工业用地采用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公开出让。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直属分局、各县自然资源局负责编制土地出让方案并按照法定程序实施。对税收、招商引资等有特别要求的项目，由县（区）政府、管委会在向市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准入评审申请时一并列出具体条件，并在土地出让方案中予以明确，县（区）政府、管委会负责监督实施。存量工业用地转为新型工业用地的，不视为土地用途变更，办理土地使用条件变更手续，补缴土地出让金。其中存量划拨工业用地可采取协议方式补办出让手续。

4．建立差别化地价管理。根据新型工业用地特征，建立差别化地价管理制度，出让起价按工业用地评估价的1.5倍修正后评估确定，原则上不低于成本价。具体成本由县（区）政府、管委会根据本辖区用地成本进行测算后统一平衡确定。

5．规范产权管理。按本意见供地的项目原则上按工业（新型工业）用途登记土地使用权，以区别于一类工业用地。具体由产权登记管理部门根据本意见办理。
6．规范分割转让管理。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原则上持有不少于地上总建筑面积的40%，不得转让。研发用房可分层转让，先由使用权人初始登记再办理交易转让。配套用房不得转让。
7．引导土地用途兼容复合利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前提下，引导土地用途兼容复合利用，新型工业用地中配置的配套功能仅面向企业内部服务，不得超过总建筑面积的15%。
8．土地供应时，县（区）政府、管委会与用地单位签订项目管理合同，明确土地投入、产出等达产验收指标和达产验收期限。
9．项目必须符合所在单元的生态环境准入条件，严守资源消耗上限、环境质量底线、生态保护红线，选址布局充分考虑环保“三线一单”区域管控要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生态环境部门负责指导检查。
六、加强项目履约管理
（一）严格新型工业用地项目达产验收
为规范新型工业用地管理，由市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成员单位及相关县（区）政府、管委会参加，成立新型产业投资项目达产验收评估工作小组，制定达产验收具体规定，并根据项目准入条件和项目管理合同要求开展达产验收工作。通过验收的，出具《濮阳市新型工业用地投资项目达产验收意见书》，作为建设用地复核验收、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的申请材料之一。到期验收未通过的，不得进行产权登记，违约责任应在项目管理合同或土地出让合同中予以明确。
（二）强化监督检查
各县（区）政府、管委会应承担新型工业用地监管职责，负责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日常监管，并会同执法部门加强对新型工业用地的日常巡查。企业在合同期限内擅自转售、转租、改变其原有使用功能等不按合同约定使用新型产业用房的或者有加建改建等违法情形的，由属地政府负责监管核查，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责令限期整改或依法予以拆除。
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实施，试行期2年。
附件：1.濮阳市新型工业用地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2.濮阳市新型工业用地出让流程

3.濮阳市新型工业用地投资项目资格审查办法

附件1

濮阳市新型工业用地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  赵建玲    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

副组长：  黄守玺    市政府副市长

高建立    市政府副市长

成  员：  吴增成    市政府副秘书长
魏志峰    市政府副秘书长
  薛炳海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张相坤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侯圣贤    市科学技术局局长

          乔小雨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

          樊相奇    市财政局局长

          支佰文    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葛  岩    市商务局局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薛炳海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何富队同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宋宏胜同志任办公室副主任。

附件2

濮阳市新型工业用地出让流程

一、项目申请

意向用地单位向所在县（区）政府、管委会提出申请，由县（区）政府、管委会牵头成立的新型产业投资项目准入评估机构对申请项目进行初审，对符合准入条件的用地项目出具初审意见，报市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资格审查

由市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科技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财政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商务局等部门，对新型工业投资项目准入进行评审，对符合准入条件的用地企业出具审查意见，并报市领导小组，作为审核新型工业用地出让的依据。

三、土地出让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直属分局、县自然资源局提出规划指标，编制出让方案，报县（区）政府、管委会批准后采用招标、拍卖、挂牌等方式公开出让。

土地出让合同签订前，先由县（区）政府、管委会与受让单位签订《项目管理合同》，明确土地投入、产出等达产验收指标和达产验收期限，以及相应的违约处置措施；然后县（区）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与受让单位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四、达产验收

由市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科技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财政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商务局，各县（区）人民政府，开发区、工业园区管委会等配合，成立新型产业投资项目达产验收评估工作小组，根据项目准入条件和项目管理合同要求开展达产验收工作。通过验收的，出具《濮阳市新型工业用地投资项目达产验收意见书》。到期验收未通过的，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的予以经济处罚，且不接受登记申请。违约责任应在《项目管理合同》或《土地出让合同》中予以明确。

附件3

濮阳市新型工业用地投资项目

资格审查办法

为促进新型产业发展，规范新型工业用地管理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一、新型工业目录用地准入条件

新型工业用地投资项目须符合如下《濮阳市新型产业分类指导目录》：

	序号
	产业名称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产业说明

	一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下一代信息网络产业
	网络设备、信息终端设备、新一代信息技术（5G等）
	设计、研究中心、实验室、总部、结算中心、检验检测中心等

	
	
	电子核心产业
	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器件、智能传感器等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软件开发、网络安全（信息安全）和信息技术服务等
	

	
	
	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产业
	工业互联网及支持服务、移动联网及支持服务、互联网平台服务、物联网平台服务、云计算与大数据服务等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软件、人工智能平台、人工智能硬件及服务等
	

	二
	高端装备制造业
	智能制造装备
	机器人、增材制造（3D打印）、精密数控机床及相关产业，智能制造服务等
	设计、研究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实验室、总部、结算中心、检验检测中心等

	
	
	航空航天和卫星及应用
	飞机制造及相关产业、卫星及应用产业（北斗导航）等
	

	
	
	轨道交通装备
	轨道交通及相关产业等
	

	
	
	高端成套装备
	电力装备、工程装备、环保装备、军工装备等新兴产业装备
	

	三
	新材料产业
	先进基础材料
	先进有色金属材料，先进无机非金属材料，先进建筑材料等
	设计、研究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实验室、总部、结算中心、检验检测中心等

	
	
	关键战略材料
	高端装备用特种合金、高性能分离膜材料，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宽禁带半导体材料和新型显示材料，生物医用材料等
	

	
	
	前沿新材料
	石墨烯、金属及高分子增材制造材料，智能仿生与超材料等
	

	四
	生物医药
	现代医药
	生物药品、化学药品、现代中药与民族药、兽药等
	设计、研究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实验室、总部、结算中心、检验检测中心等

	
	
	先进医疗设备
	医学影像设备、先进治疗设备、康复医疗器械、医用检查检验仪器等
	

	五
	新能源汽车产业
	新能源汽车产品
	新能源整车、特种改装车、电机及其控制系统、机电耦合系统、燃料电池系统及核心零部件等
	设计、研究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实验室、总部、结算中心、检验检测中心等

	
	
	新能源配套设施
	充电、换电及加氢设施，生产测试设备等
	

	六
	数字创意产业
	数字文化创意
	数字文化创意技术装备、软件、内容制作、新型媒体服务等
	设计、总部、结算中心等

	
	
	设计服务
	工业设计
	


二、新型工业用地适用范围

全市范围。

三、新型工业投资项目资格评审

由市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成立项目资格评估小组，负责对项目进行资格审查，评审意见报市领导小组。评估小组成员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科技局、市商务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等部门分管领导组成。

四、项目申报程序及应提供的材料

由项目所在的县（区）政府、管委会向市领导小组办公室申报，申报时应提供以下材料：

（一）县（区）政府、管委会上报文件；

（二）项目情况介绍，内容包括：项目的背景和必要性（或可研报告），企业基本情况和财务情况、投资项目基本情况、产品的先进性、研发人员数量及研发投入；

（三）产品属于国家重点支持高新技术领域范围的证明材料、高新企业证书、产品专利证书；

（四）其它相关材料。




